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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教育部 
2014 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

（科学技术）推荐工作的通知 

 

各高等学校： 

根据教育部办公厅《关于推荐 2014 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

优秀成果奖（科学技术）的通知》（教技发厅函〔2014〕5 号）

的有关要求，现就做好教育部 2014 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

成果奖（科学技术）推荐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推荐奖励的范围 

2014 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科学技术）推荐

工作分为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自然科学奖、高等学校科

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技术发明奖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

学技术进步奖（包括推广类）和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专

利奖，共四个奖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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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推荐、审批程序 

1.所有推荐项目须由学校学术委员会负责对项目的水平、创

新性、经济和社会效益、推荐等级进行评价和推荐，在《高等学

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励推荐书》“推荐单位意见”栏目中填写推

荐意见，由该委员会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学校公章。 

2.省内高校除浙江大学直接向教育部推荐外，其余高校由我

厅负责审查、推荐。各高校将“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科

学技术）推荐项目汇总表”和“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科

学技术）推荐专用项目汇总表”于 2014 年 8 月 25 日前送我厅高

校科研师资处盖章。相关推荐书、具体要求和表格请至教育部科

技发展中心网站下载（http://www.cutech.edu.cn）。 

2014 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科学技术）推荐

项目数额不限。请各高校严格把关，切实保证推荐项目的质量。 

3.推荐项目必须在主要完成人所在单位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

少于 5 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或虽有异议但经处理后再次公示无

异议的项目方可推荐。公示内容和公示结果须学校公函与推荐材

料一同报送。报送推荐材料的要求见《推荐 2014 年度高等学校

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科学技术）具体要求》。 

三、直接推荐国家科技奖 

已获省部级二等奖及以上奖励，拟申请由教育部遴选、推荐

2015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的项目（简称直报项目），可按有关要

求直接向教育部推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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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推荐时间 

1．各高校于 2014 年 7 月 7 日起即可登录“科技评价与科技

管理综合服务平台”（http://kjpj.cutech.edu.cn），点击进入“高等学

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科学技术）申报与评审系统”进行网络

推荐工作，网络推荐的截止日期为 2014 年 8 月 24 日。 

2.推荐项目书面材料请于 2014 年 8 月 28 日前由各高校自行

报送至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成果专利处。 

五、交纳项目评审费 

按照教育部有关规定，每一推荐项目需交纳项目评审费 300

元（含直报项目），各高校将评审费与 2014 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

究优秀成果奖（科学技术）推荐材料一并上交教育部科技发展中

心。开户名称：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；开户银行：广发银行北京

中关村支行；账号：137011516010007132；用途：2014 年教奖

评审费。 

联系人：省教育厅高校科研师资处金丹、姜毅，电话：0571

—88008739、88008970。 

 

 

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

2014 年 7 月 1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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